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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作弊入刑 首批替考者、被替考者被公诉

白领7.6万寻“枪手”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正式实施，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行为开始受到刑法处罚。2016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考试是《刑九》实施后第一个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这一考试中
的作弊者，成为第一批“出头鸟”。

因代替他人参加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蔡某在考场内被
监考人员当场发现。12日，北京海淀检察院以涉嫌代替考试罪对
“枪手”蔡某，及以7.6万元的价格通过替考组织寻找“枪手”的考生
梁某提起公诉。

据检方介绍，今年 35
岁的男子梁某，是北京一
家知名电子公司的业务经
理。为了使自己的事业有
更好的发展，梁某想要报
考北京某知名大学的MBA
(工商管理硕士)。因为复习
时感觉有些力不从心，梁
某认为凭自己的能力很难
通过考试，因此决定找人

替考。
通过网络搜索，梁某

发现了一个替考组织。他
按照替考组织广告上提供
的手机号码，与一名自称
是“马老师”的人取得了联
系。两人电话沟通后，相约
在大屯路附近的一家餐馆
见面，双方签订了一份
《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入学考试合作协议》。根据
该协议，替考组织负责帮
助梁某寻找考研“枪手”，
梁某则需要支付替考组织
7.6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协议签订几天后，梁
某将先期的 5万元打给了

“马老师”，剩余的 2.6万尾
款“考试之后看成绩再
给”。

替考组织替梁某物色
的“枪手”，是今年 26岁的
男子蔡某。蔡某家境贫寒，
他自北京一所名校毕业
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靠
在网上找英语翻译等兼职
维持生计，他并未取得研

究生学历。他与“马老师”
相识，是通过一个英语翻
译群中发布的“枪手”广
告。“马老师”承诺给蔡某
500 元到 3000 元的报酬，
具体的数额要看最后的考
试成绩而定。

此后，在“马老师”的
安排下，梁某和蔡某见面。
考试前，梁某还带着蔡某
到学校确认考场地点，并
办理了准考证，准考证上
的考生信息留的是梁某
的，照片则用的是蔡某的。

2015 年 12 月 26 日上
午，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的第一场考试即将
开始。蔡某带着梁某的身
份证和准考证来到考场。
监考人员发现蔡某拿的身
份证的照片与准考证照片
不符。

为避免影响其他考生
考试，监考人员未立即对
蔡某作出处理，而是先让

其参加了第一场考试。在
考试的过程当中，监考人
员又反复地对准考证和身
份证进行检验，最终确认
不是一个人。考试结束后，
监考人员将蔡某带到考务
办公室，在考务人员的询
问下，蔡某当场承认了自
己替考的事实。监考人员
随即报警，蔡某被公安机
关抓获。

据蔡某供述，这已不
是他第一次当“枪手”。自
毕业后，蔡某就在网上找
替考业务，其中两次成功
替考英语三级，一共挣到
4000元。蔡某还透露，以前
被监考老师发现后，“就让
我走了，也没什么惩罚”。

2015年 12月 29日，梁
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

记者了解到，这起替
考案适用了海淀检察院正
大力推行的刑事速裁程
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
成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
诉工作。

该替考案于 2016年 1
月 6日由公安机关向海淀
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海
淀检察院受理后，于 2016
年 1月 7日告知犯罪嫌疑

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
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审查
了全部案件材料。蔡某、梁
某均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审
理本案。

12日，梁某和蔡某因
涉嫌代替考试罪被检方提
起公诉。本案中的替考组
织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
目前警方对该组织仍在进
一步调查中。

据检方介绍，替考机
构跟梁某签订的《2016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
合作协议》是一份违法合
同，协议中有梁某和机构
中“马老师”的名字，目的
是让梁某尽快支付违法报
酬。事实上，经公安机关侦
查发现，“马老师”用的是
虚假姓名，联系方式也已
经失效。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
九》开始施行，替考入刑。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最高可处 7年
有期徒刑。哪些考试将被

重点调查？替考入刑对遏
制作弊有什么作用？为此
记者采访了承办梁某、蔡某
案的海淀检察院检察官孙
鹏。

据了解，《刑九》实施
后，2016年，北京已有数
起替考案件进入司法程
序。12日上午，记者从房
山法院获悉，该院将于 15
日开庭审理三起考研替
考案，被告人包括三名

“枪手”和一名被替考人，
这些人均是在同一考点
内被查获的。

2015 年 12 月 26 日，
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首场考试开
考。据房山检察院指控，
当天上午 8时 40分许，27
岁的女子胡某在房山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109教室内，代替 34岁
的女子曾某某参加研究
生考试，被当场查获。同
日 8时 40分许，24岁的男
子马某在房山区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1教
室内代替 33岁的男子谢
某参加研究生考试时，被
当场查获。随后，民警在
房山区一酒店内，将正在
等候的被替考者谢某抓
获。同日下午 4点半，25
岁的女子康某在房山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111 教室内代替 28 岁
的女子曾某参加研究生
考试，被当场查获。

据了解，三名枪手均
系大学文化，胡某案发前
是芒果唯一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内容总监，康某案
发前是湖南誉元档案技
术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职
员，马某案发前无业。

（据京华时报）

业务经理网寻“枪手”

名校毕业生同意替考

因照片不符被抓现行

两人均涉代替考试罪

房山法院15日
将审三起替考案

检察官孙鹏介绍，《刑
九》有关考试作弊的新设罪
名共有两个，分别是组织考
试作弊罪和代替考试罪。其
中，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
一第一款规定:在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至七年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第
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四款
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
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
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检察官孙鹏告诉记者，
法条中“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据统计目前有十几种，
包括高考、研究生考试、司
法考试、公务员考试、普通
话考试等，一些依部门规
章、文件设立的考试则不在
此范围。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考
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
语言文字法》规定了普通话
考试，《法官法》、《检察官
法》以及《律师法》又规定了
司法考试，这些都是法律规
定的考试。

据检察官孙鹏介绍，
《刑九》实施前，考试作弊会
被取消单次成绩、一定期限
内不允许参加考试、批评教
育、开除学籍、给予纪律处
分等等，而对充当“枪手”者
一般会予以行政处罚。而
依据《刑九》，代替他人或者
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涉嫌代替
考试罪，可被处拘役、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

孙鹏称，到案后，蔡某
痛哭流涕，悔不当初，称自
己因家境贫困，迷失了方
向，才做出了违法的行为。
梁某称，自己在一家不错的
单位任职，本想通过考研让

自己的事业发展得更好，却
没想到一时冲动找人替考，
要面对今天如此严重的后
果，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替考行为不仅破坏了
社会诚信，也侵害了其他考
生的利益。替考入刑后，如
今对替考作弊的处罚力度
非常大，后果也很严重。”孙
鹏分析，代替考试罪入刑之
后，会给那些抱有侥幸心理
的考生和机构以一定的震
慑。他呼吁广大考生，要以
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
态度诚信对待考试，按照诚
信的考试方式来获得自己
应有的成绩。不要心怀侥
幸，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替考等行为将受何种处罚？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有哪些？

替考入刑是否能够遏制作弊？

□释疑

□案情

□相关案例


